
109 學年度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甄試  

報名表件填寫及繳件說明  
 

一、 自行下載本學年度最新報名表件後，請就報名表件規定撰寫的內容填寫或

以電腦繕打列印。若以電腦繕打，請注意字體和大小（建議採用標楷體 12
或 14 號字）；若選擇手寫，請注意字跡必須端正清晰。 

二、 不得改變報名表件原有的文字敘述和格式。 
三、 依報名表件規定篇幅撰寫，不得擅自加頁。 
四、 報名表件必須以 A4 紙張，彩色或黑白，單面列印完成，並按下列順序排

列整齊： 
1. 教育學程甄試報名表件資料檢核表 
2. 考生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同意書 
3. 教育學程甄試報考資料表（需黏貼 2 吋照片） 
4. 申請人基本資料（需黏貼 2 吋照片、學生證影本） 
5. 個人簡歷 

（I） 家庭背景、學習歷程與重要成長經驗（限 1 頁） 
（II） 個人特質及適任教職之理由（限 1 頁） 
（III） 5 年內之志願服務和專長才能表現（不須附證明文件，限 1 頁） 

6. 本校排名之歷年成績單正本（108 學年度之寒假轉學生得以前一學校

之歷年成績單正本替代；109 學年度碩博士班生提前入學者免附）、

碩士生需另附大學歷年成績單、博士生需另附大學及碩士歷年成績

單，無此身份者免附。 
7. 碩士生需另附大學畢業證書影本、博士生需另附大學及碩士畢業證書

影本（無此身份者免附）。 
8. 學生證未標示原住民身份之原住民籍學生需另附戶籍謄本（無此身份

者免附）。 
9. 非本校培育學系所之研究所學生需另附本校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學

科、領域、群科專長培育學系輔系課程科目及學分認定表（含申請認

定課程之歷年成績單、申請認定課程之課程大綱）」1 份。 
五、 繳交報名表件及證明文件 1 式 2 份（1 份正本，1 份複印本），並分別以

訂書機左斜角裝訂即可，不須放入任何文件夾或膠裝。 
六、 各項報名表件之簽名處，請務必親筆簽名。 
七、 所有文件（含證明文件）不得偽造或做假，若經發現將依校規處理。 
八、 若有相關問題，請洽詢師資培育中心(聯絡電話：2905-3053、2905-3082、

2905-3083)。 



 

109學年度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甄試報名表件資料檢核表 

項次 檢附資料項目(請依順序排列) 
申請人自我

檢核 

申請人報名表件及證明文件1式2份(1份正本，1份複印本)，

並以訂書機左斜角裝訂 
□有□無 

1 教育學程甄試報名表件資料檢核表 □有□無 

2 考生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同意書 □有□無 

3 教育學程甄試報考資料表（含2吋照片） □有□無 

4 申請人基本資料（含2吋照片、學生證影本） □有□無 

5 個人簡歷(I) (II)( III) □有□無 

6 

本校排名之歷年成績單正本 
註 1：108 學年度之寒假轉學生得以前一學校之歷年成績單正

本替代） 

註 2：109 學年度碩博士班生提前入學者免附 

□有□無 

6-1 碩士生需另附大學歷年成績單 □有□無 

6-2 博士生需另附大學及碩士歷年成績單 □有□無 

7-1 碩士生需另附大學畢業證書影本 □有□無 

7-2 博士生需另附大學及碩士畢業證書影本 □有□無 

8 
學生證未標示原住民身份之原住民籍學生需另附戶

籍謄本 
□有□無 

9 

非本校培育學系所之研究所學生需另附本校「中等

學校教師任教學科、領域、群科專長培育學系輔系

課程科目及學分認定表（含申請認定課程之歷年成

績單、申請認定課程之課程大綱）」1份 

□有□無 

備註 

1. 申請人請確實檢查所附資料是否齊全，並依檢核項目打「ˇ」。

2. 所檢附資料如有缺漏或不符申請資格及報考規定者，本校得

逕行取消報名資格。 

3. 經完成收件者，不得要求更改文件或退還任何表件資料。 

 申請人簽名（請親筆簽名）：                                   日期：＿＿/＿＿/  ＿ 

 
 
師資培育中心收件日期：    109 年3月      日            ：               

師資培育中心收件人：                                



輔仁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考生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同意書 
 
    輔仁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依據「個人資料保護法」(以下

簡稱個資法)第8條及第9條規定，進行以下「考生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告知」，請詳細

閱讀。 
一、機構(單位)名稱：輔仁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二、個人資料蒐集之目的： 

基於辦理本中心招生考試相關之招生、試務，榜示、資(通)訊與資料庫管理、統計研究

分析、錄取後之學生資料管理及相關或必要工作之目的。 
三、個人資料之蒐集方式： 

透過考生親送報名而取得考生個人資料。 
四、個人資料之類別： 

本中心所蒐集之考生個人資料分為基本資料及申請特殊應考服務報考兩類試務處理所需

資料： 
  (一) 基本資料： 

識別個人者、識別財務者、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個人描述、移民情形之居留證、學

校紀錄、資格或紀錄等個人資料類別，內容包括姓名、國民身分證或居留證或護照號

碼、生日、相片、性別、教育資料、住址、電子郵遞地址、聯絡資訊、服務紀錄等。 
  (二) 申請特殊應考服務： 

除上開基本資料外，另加申請特殊應考服務考生(身心障礙考生、突發傷病考生等)所
需之健康紀錄及應考人紀錄。 

五、個人資料處理及利用： 
  (一) 個人資料利用之期間： 

除法令或中央事業主管單位另有規定辦理考試個人資料保存期限外，以上開蒐集目的

完成所需之期間為利用期間。 
  (二) 個人資料利用之地區： 

台灣地區(包括澎湖、金門及馬祖等地區)。 
  (三) 個人資料利用之對象： 

本校各單位。申請特殊應考服務考生健康紀錄之相關應考人資料，僅供本校提供應考

服務之依據，不作為其他用途。 
  (四) 個人資料利用之方式： 

本中心進行試務、錄取、報到、查驗、學生管理等作業，考生(或家長、監護人)之聯

絡，基於試務公信的必要揭露(榜示)與學術研究及其他有助上開蒐集目的完成之必要

方式。 
六、考生得依個資法規定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更正、請求停止蒐集、處理

或利用及請求刪除。考生行使上述權利時，須由本人填寫「輔仁大學個人資料申請暨處

理回覆單」並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向本中心辦理。若委託他人辦理，須另出具委託書並同

時提供受託人身份證明文件以供核對。若申請人不符前述規定，本中心得請申請人補充

資料，以為憑辦。 
七、前條停止蒐集、處理、利用或請求刪除個人資料之請求，不得妨礙本校依法所負之義務。 
八、考生應確認提供之個人資料，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不實或需變更者，考生應立即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送交本中心辦理更正。 
九、考生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料，導致無法進行考試報名、緊急事件無法聯繫、

考試成績無法送達等，將影響考生考試、後續試務與接受考試服務之權益，請特別注意。 
十、本中心得依法令或遵照主管機關、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提供個人資料及相關資料。 

 
同意人簽名（請親筆簽名）：                     日期：＿＿/＿＿/＿＿ 



109 學年度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甄試報考資料表 

 

   申請序號：             科     號 
(申請序號由考試單位填寫 ) 

 

姓   名  學  號  

系 

所 

年 

級 

大 
學 
部 

1. □ 日間部     □ 進修部 

                       系(學程)          組（班）     年級 

2. □ 雙主修                   系 

3. □ 輔系                     系 

研 
究 
所 

                研究所        組     年級（ □ 一般生 □ 在職生） 

（在職專班 □ 是 □ 否） 

（原畢業學校學系             大學                  學系） 

聯絡方式 

電話：                 手機：                  

E-mail：                                

通訊地址：                                     

需黏貼照片 

最近一年內 2 吋正

面脫帽半身照片 

規格(3.5cm x 4.5cm)

之彩色影像 
 



輔仁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9 學年度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申請書 

申請人基本資料  

 

 

(申請序號由考試單位填寫 ) 
 

姓    名  性  別 □ 男    □ 女 

需黏貼照片 

最近一年內2 吋正面脫

帽半身照片 

規格(3.5cm x 4.5cm)
之彩色影像 

出生年月日 年   月   日 學  號  

系 

所 

年 

級 

大 

學 

部 

1. □ 日間部     □ 進修部 

                 系(學程)       組（班）    年級 

2.雙主修                  系 

3.輔系                    系 

研 

究 

所 

                    研究所         組     年級（□ 一般生 □ 在職生） 

（在職專班 □ 是 □ 否） 

（原畢業學校學系             大學            學系） 

通訊地址 
□ □ □ 

電話  

戶籍地址 
□ □ □ 

電話  

E-mail  手機  

申請加權計分   □原住民籍學生（學生證未標示原住民身份者，請另附戶籍謄本） 

注意事項 

1.以上資料請確實填寫，以便聯繫。 
2.請檢查所附資料是否齊全。 
3.一經申請完成，不得要求更改類科或退還任何表件資料。 

 

(請貼學生證正面影本) 
 
 
 
 
 
 
 
 
 

 

中教申請序號：            科     號 



輔仁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9 學年度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申請書 

個人簡歷（I） 

撰寫說明：本表件共分三部分撰寫，內容請具體明確，每部分篇幅不得超出 1 頁。 

一、家庭背景、學習歷程與重要成長經驗（不得超出本頁） 
 

 



輔仁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9 學年度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申請書 

個人簡歷（II） 

 

二、個人特質及適任教職之理由（不得超出本頁） 
 

 

 



輔仁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9 學年度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申請書 

個人簡歷（III） 

 

三、5 年內之志願服務和專長才能表現（不須附證明文件，不得超出本頁） 
 

 

申請人簽名（請親筆簽名）：＿＿＿＿＿＿日期：＿＿＿＿＿＿ 



本表不敷使用時請自行增加欄位                                 第   頁(共計   頁) 

輔仁大學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學科、領域、群科專長培育學系 
輔系課程科目及學分認定表 

(本表僅供非本校培育學系所之研究所學生甄試報名時使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 申請人資料： 

姓名  
就讀系

(所) 
 學號  

申請修習

專長別  

E-MAIL  聯絡電話  

檢附資料 
□申請認定課程之歷年成績單正本 1 份 
□申請認定課程之課程大綱 1 份 

 
◎申請採認之課程科目及學分 

本校輔系應修 
課程科目名稱 

學分數 
申請人已修習 
課程科目名稱 

學分數 審查結果 
審查意見 

(不同意請述明理由) 

    
□同  意 
□不同意 

 

    
□同  意 
□不同意 

 

    
□同  意 
□不同意 

 

    
□同  意 
□不同意 

 

    
□同  意 
□不同意 

 

    
□同  意 
□不同意 

 

    
□同  意 
□不同意 

 

    
□同  意 
□不同意 

 

    
□同  意 
□不同意 

 

    
□同  意 
□不同意 

 

審查學系主管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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